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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陳述  

私立進修中心的法律制度  

（法案）  

 

適用於所有私立教育機構的七月二十六日第 38/93/M 號法令，沿

用至今已逾三十年。上述法令於制定時主要為規範非高等教育的私立

學校，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為更新及完善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的法

律制度，於二零二零年公佈了第 15/2020 號法律《非高等教育私立學

校通則》，因此現時上述法令的適用範圍僅包括私立教育機構（持續

教育），俗稱的“教育中心”。  

 

隨著澳門社會的持續發展，私立教育機構的組織及運作等已大有

不同，接受進修課程的學員、廣大市民及教育界均對發出准照的程序、

人員學歷、規管教育活動、中心的運作條件等方面提出意見及要求。

因此，有必要完善中心的准照發出及監察制度，以保障進修課程的學

員的身心健康及安全，並且優化該類中心准照的發出程序，實行一站

式發牌服務，為市民提供更優質及高效的服務。  

 

《私立進修中心的法律制度》法案參考第 17/2022 號法律《非高

等教育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業務法》的內容，為私立進修中心建立

完善的法律制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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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建議因應實際需要，明確規範私立進修中心和進修課程的定

義，從而對有對外招生，專門向公眾提供面授進修課程的中心作出監

管，不論其經營性質屬牟利與否，該等中心均須獲得教育及青年發展

局發出的私立進修中心准照或臨時准照後方可運作。私立進修中心以

經營性質分類，分為牟利中心及不牟利中心。如屬不牟利中心，中心

的一切收入須全部用於中心的開支上，其營運盈餘必須用於中心本

身，且每年須向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提交特定文件，以證明中心的不牟

利性質。  

 

優化公共行政的流程及手續，向市民提供跨部門合作的服務，是

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“以民為本”的重要施政理念。法案建議在申請

私立進修中心准照時引入“一站式服務”，而且，為落實特區政府

“便商利社”的目標，“一站式服務”的申請及運作，除必須實地評

估的程序外，可選擇透過電子化方式進行。  

 

另外，法案亦規範了私立進修中心的場所及設施要求、運作條件、

人員資格、處罰制度及過渡規定等；亦規定私立進修中心須購買民事

責任強制保險。參考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的相關規定，引入保全措

施的機制，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局長可命令對中心及無有效准照而舉辦

進修課程的場所採取防範性停止運作的保全措施，以迅速消除有關風

險，尤其對學員身心健康及安全的風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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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提高進修課程的質素，明確原則上私立進修中心所在的場所不

可同時用於經營其他業務，但屬用於經營由同一准照持有人依法獲准

開辦的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、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或託兒所的業

務，又或經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預先許可的屬與民便利且與進修中心的

業務有關聯的其他業務除外。變更導師須獲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預先許

可，確保其具備任教的進修課程所需的資格；變更進修課程的類別、

課程內容、所採用的教學語言，以及招生對象是否包括未成年人亦須

獲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預先許可。  

 

法案建議參照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的規定，私立進修中心准照

的有效期為兩年，准照持有人須適時申請續期，並須同時向教育及青

年發展局更新相關人員最新的刑事記錄，以確保相關人員具備適當資

格；另外，同時引入私立進修中心連續停止運作超過九十日則註銷准

照的規定。  

 

基於現有制度訂定的行政違法規定已實施逾三十年，經參考本澳

相關行政准照制度，修訂包括適當提高罰款金額，並且細化處罰項目

明細；情節嚴重時，得科處關閉中心的附加處罰及註銷准照，以回應

公眾的監督要求。  

 

此外，為配合維護國家安全的規定，法案已加入維護國家安全的

元素，並對第 17/2022 號法律作出修改，增加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內

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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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法案的實施將有助於提高私立教育機構的服務素質，

保障學員權益，切合終身學習的原則，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人才培養

和社會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，使特區成為一個自強不息和具競爭力

的社會。  

 

法案的主要內容如下：  

 

一、擬訂定私立進修中心的准照及運作制度。  

 

二、私立進修中心的法律制度不適用於高等院校舉辦的進修課程、

家庭式的進修課程、由專有法規規範的進修課程、屬大眾體育鍛鍊、

專項訓練或以集訓為主的體育活動、屬文藝團體為表演或比賽而進行

的集體練習活動，以及屬消遣或聯誼性質的社區文體活動。  

 

三、私立進修中心的中心主任須具備不低於高等專科學位或副學

士文憑課程的學歷，以及導師須具備其任教的進修課程所需的資格及

能力。已獲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批准擔任教育中心校長的人員，法案建

議視為中心主任；已獲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批准擔任教學領導機關及行

政領導機關的人員，法案生效後視為中心的工作人員；已獲教育及青

年發展局批准擔任教學人員的人員，法案生效後視為中心的導師；已

獲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批准且於法案生效後繼續擔任相同職務的中心

主任、導師或中心工作人員，不受法案新增的學歷要求限制，直至其

在任職的教育中心終止擔任職務為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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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如私立進修中心的場所可容納的學員人數等於或多於二百人，

又或申請人或准照持有人擬使用或正在使用作為私立進修中心的場

所，曾經或現正作為依法獲准開辦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的場所，經向

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申請並獲批准，中心主任可使用校長職稱。  

 

五、建議僅行政公益法人營運的私立進修中心方可申請成為不牟

利中心，並必須遵守特定義務，若不牟利中心未能遵守特定義務，教

育及青年發展局可註銷其不牟利性質。法案訂定關於直接津貼、年資

奬金及免費衛生護理的規定，尤其包括適用對象、申請及發放等內容；

並為已依法取得直接津貼、年資奬金及免費衛生護理的不牟利私立教

育機構（持續教育）導師及非導師的行政人員全職人員繼續取得直接

津貼、年資奬金及免費衛生護理設立過渡條款。  

 

六、為能適時審視私立進修中心的場所實況、人員資格、保險事

宜及防火安全等方面的要件，加強對使用者的保障，私立進修中心准

照有效期為兩年，且須提出續期申請，並以相同的期間續期，而發出

准照及准照續期時須繳付法定費用，續期時須更新相關人員最新的刑

事記錄；另外，同時引入如中心連續停止運作超過九十日則註銷准照

的規定。  

 

七、推行一站式發牌程序，私立進修中心准照的申請透過教育及

青年發展局作為一站式服務機構，並整合與土地工務局、消防局和衛

生局有關的申請流程，減省申請人需自行向多個公共部門申請之時

間。透過跨部門協作，提升審查效率，縮短審查所需時間，達至便捷

於民的服務承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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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引入臨時准照的安排，倘經過當局的實地審查，發現場所及

設置仍有需要補正之處，但有關問題並不對建築安全、公共衛生及防

火構成危險，則可申請發出臨時准照，讓其先投入運作再補正有關的

問題。  

 

九、出現不再符合發出准照的任一要件且未在指定的期間內糾正，

或中心的經營對建築安全、公共衛生、防火、公共秩序或安寧造成嚴

重影響，又或中心的經營對國家安全造成影響，將導致註銷准照；而

出現准照持有人死亡或消滅，又或在准照有效期屆滿時仍未提出續期

申請等情況，則導致准照失效。  

 

十、對於私立進修中心申請開設、變更進修課程的類別，須提交

擬舉辦進修課程類別，包括教學內容、導師、所採用的教學語言，以

及招生對象是否包括未成年人；經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預先許可後才可

變更進修課程類别。  

 

十一、准照持有人必須為中心購買符合要求的民事責任強制保險

以保障場所使用者的權益。  

 

十二、准照持有人可下載電子准照及把其張貼於中心內明顯可見

的地方，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對中心發出的識別牌，讓公眾可在私立進

修中心外得悉獲批中心的基本認別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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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未經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預先許可，場所不可用於經營其他

業務，但屬用於經營由同一准照持有人依法獲准經營的非高等教育私

立學校、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或託兒所的業務除外。倘私立進修中

心擬於營運時間內經營其他業務，該等業務須屬與民便利且與中心的

業務有關聯，且須經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預先許可後才能開始營運有關

業務，但不得影響私立進修中心的運作。  

 

十四、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具職權監察法案規範的場所並確保相關

規定的遵守情況，以保障市民在良好及安全的學習環境下參與進修課

程。執行監察職務的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人員在受監察的地點或場所執

行職務並適當表明身份時，有權進入受監察的地點或場所並在其內逗

留至完成監察工作為止，亦有權要求出示及提供本法律規定的監察職

務範圍內所需的文件及其他資料。  

 

十五、法案引入勸誡的規定，若存在對場所的衛生、防火安全及

學員的身心健康不構成嚴重風險的不合規範的情況，且該情況可於指

定期間作出補正，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可在控訴前向涉嫌違法者作出勸

誡，並指定作出補正不合規範的情況的期間。  

 

十六、為保障接受進修課程學員的身心健康及場所安全，法案引

入保全措施，由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對私立進修中心或無有效准照而舉

辦進修課程的場所，根據必要、適當及與既定目標相符的原則採取防

範性停止中心運作的保全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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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為更能確保學員可在安全及良好的學習環境進行進修課程，

將根據行政違法行為的嚴重性或行為人的過錯程度釐定處罰的罰款

金額及科處附加處罰，如關閉中心。對於無有效准照而舉辦進修課程

的違法行為，將提高罰則至最高可科處澳門元十萬元的罰款；細化其

他行政違法行為的罰則及調整各項的罰款金額。  

 

十八、如有跡象顯示私立進修中心或無有效准照而舉辦進修課程

的場所有可能影響學員身心健康及安全、毀壞證據或繼續作出違法行

為，且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已對其適用防範性停止運作，私立進修中心

拒絕上述的防範性停止運作將會構成違令罪。  

 

十九、在作出註銷准照的決定或發生導致准照失效的事實時，准

照持有人須配合關閉中心，同時，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可按行政違法的

嚴重性及行為人的過錯程度，科處關閉中心的附加處罰，准照持有人

違反上述規定也同樣構成違令罪。  

 

二十、為優化行政程序的通知方式，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按應被通

知人指定的通訊地址或按身份證明局或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的檔案所

載的最後住所，以單掛號信形式向應被通知人作出通知，並推定應被

通知人自單掛號信件掛號日起第三日接獲通知。  

 

二十一、法案建議准照的有效期為兩年，且發出准照或臨時准照、

准照的續期、首次以外的實地審查、首次以外的技術會議、准照或臨

時准照變更的預先許可申請、發出證明書、資料性文書或存檔文件副

本均須繳付法定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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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二、為保障人員和學員安全，參考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的

相關規定，明確私立進修中心需設於具獨立性，符合防火安全，有良

好衛生、安全、通風、照明等條件之商業、寫字樓或特定社會設施用

途之房地產；私立進修中心的持有百分之五或以上公司資本的股東、

所有董事會成員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、實益擁有人、機關主要據位人，

以及中心主任、導師及工作人員均需滿足適當資格，尤其不得有特定

犯罪的前科，並且需經過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預先審查，方能成為經營

者或提供服務者。  

 

二十三、由於法案部分條文參考第 17/2022 號法律，且為配合該

法律實施至今的經驗和維護國家總體安全的需要，法案建議同步修改

第 17/2022 號法律，補充有關人員的適當資格要求，以及違令罪和違

法行為的情況，以及新增關閉中心的附加處罰。  


